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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职院发〔2024〕12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

理论课建设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:

《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经费使用管

理办法》经 2023 年 12 月 26 日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东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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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

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资金

管理暂行办法》(教财〔2018〕13 号)和教育部等十部门《全面

推进“大思政课”建设的工作方案》(教社科〔2022〕3 号)、《新

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》(教育部令第

46 号)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促进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、

课程建设、实践教学、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，切实提高思想

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和科研水平，合理规范使用经费，提高经费

使用效益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》

(2021 版)相关规定，“学校在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机

构正常运转的各项经费的同时，专科院校每生每年不低于 30 元

的标准提取专项经费，用于教师学术交流、实践研修等，并随着

学校经费的增长逐年增加”。

第三条 使用原则：遵循“专款专用、统筹安排、加强管理、

规范使用”的原则。

第四条 使用主体：马克思主义学院。

第二章 经费使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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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校按全日制在校学生总数每生每年 30 元的标准

提取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经费，列入年度预算。

第六条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经费用于思政课教师开展学术

交流、实践研修、培训、教育教学研究、教学改革、课程教学资

源开发、研究著作和论文出版、文献图书和音像资料购置以及计

算机、复印机、传真机等办公设备的购置和维修等。使用范围如

下：

（一）师资培训经费。按照上级文件精神，安排思想政治理

论课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类培训，包括各种短期培训学习和集中备

课会等所需的会务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等，报销时需提供培训通

知、会议通知或主办方证明。

（二）学术交流经费。包括举办思政课相关会议、培训、交

流研讨的费用；教师外出参加教学科研交流、学术研讨会等活动

的会务费和差旅费；省级及以上专业学会团体的会员费；聘请校

内外专家学者的讲座费、差旅费、住宿费等。

（三）实践研修考察经费。包括教师外出调研和学习交流考

察所需的研修费、交通费、食宿费、讲解费等。报销时需附情况

说明(包含调研或考察的目的、内容、行程、成果等)。

（四）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经费。包括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

者优质继续教育网络课程建设（微视频的拍摄、ppt 美化、网站

维护和运营等）；思政课优质教学共享资源的开发制作；思政教

师教学竞赛活动费(活动组织费、服装费、外出比赛费、专家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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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评审费）；思政课教师指导学生竞赛活动费（活动组织费、交

通费、专家指导费、视频制作费等）；教学课件和视频制作费；

其中课程建设和论文版面费需以立项的形式从项目经费开支。

（五）教学团队建设资助经费。支持思政课教师组建教学（创

新）团队开展教学研究、科学研究、学术论坛等相关活动经费。

（六）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经费。包括固定资产的购置，如

办公设施设备、办公耗材和用品等；思政类图书学习资源和数据

库建设费用；以立项形式重点资助思政类研究课题。

（七）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经费。包括思政社会实践基地建设

和实践育人活动；马克思主义学院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费用；网络

育人平台和软硬件建设费用。

（八）社会服务经费。开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党的大政方针等各项活动费用；因公担任校

内外评审专家评审等所需的费用。

（九）其他经校党委同意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相关的支

出。

第七条 马克思主义学院各教研室负责制定本教研室教师学

术交流、实践研修、培养培训和学习考察的计划，经学院批准后

组织实施，确保达到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对教师业务水平的要求。

第八条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必须符

合学校的《财务开支管理办法》。

第三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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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财务部、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解释。


